
论 我 国 的 行 政 首 长 负责 制

吴 新 平

文章结合我国实际
,

就首长负责制的概念
、

首长负责制的特点以及如何贯食实行首长负责制等问题作了

初步探讨
,

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实施新宪法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

新宪法规定
,

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
;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省长

、

市长
、

县长
、

区长
、

多长
、

镇长负责制
。

这就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我国的行政首长负责制 (以下简称首长负

贵制 )
。

首长负责制的确立
,

为我国宪法学和行政法学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

本文试图从

首长负责制的概念
、

我国实行首长负责制的意义
、

我国首长负责制的特色以及如何健全我国

首长负责制等方面作初步的探讨
。

(一 )

首长负贵制
,

又称首长制
,

独任制
,

或个人负责制
,

它是一种行政领导制度
,

在国家行

政制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行政制度中诸如行政组织制度
、

行政干部制度
、

行政监察制

度等等
,

都在一定程度上由它决定或受它影响
。

首长负责制是与合议制 (这里专指行政机关

的合议制 ) 相对而言的
。

作为行政领导制度
,

首长负责制与合议制都是解决权力的行使
、

责

任的承担等问题的
。

但是在如何行使权力
、

如何承担责任等问题上
,

它们又很不相同
。

其主

要区别是
:

第一
,

行政首长所处的地位不同
。

在实行合议制的行政机关
,

首长与行政机关其

他组成人员之间主要是分工上的不同
,

不要求其他组成人员必须对首长个人负责
,

而且在合

议组织里
,

首长一般与其他成员一样只有一个表决权
,

因而在地位上首长与其他成员基本上

是平等的
。

而在首长负责制之下
,

首长在本行政机关具有主导的地位
,

本行政机关的其他组

成人员要由首长提名任命或直接任命
,

对首长负责
。

第二
,

决策的方式不同
。

在实行合议制

的行政机关
,

对于重大行政问题的决策
,

是由合议组织来进行的
,

会议组织在符合法定人数

的情况下投票表决
,

按照多数人的意见作决定
,

或者按照
“
全体一致

”
的原则作决定

。

而在首

长负责制之下
,

对行政问题的决策
,

原则上是由首长作出
,

虽然一般也有内阁会议
、

政府会

议之类的行政会议
,

但它们并不具有合议组织的地位
,

重大的行政问题虽然也要 由行政会议

讨论
,

但首长有最后决定之权
。

第三
,

负责的形式不同
。

在实行合议制的行政机关
,

原则上

是由全体组成人员对本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 (包括作为和不作为 ) 负集体责任
。

而在首长负

责制之下
,

则是由行政首长对本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 (包括作为和不作为 ) 负个人责任
。

通

过以上的分析
,

基本上可以给首长负责制下一个这样的定义
:

首长负责制
,

是指行政首长在

本行政机关具有主导的地位
,

在本行政机关重大行政问题的决策上有最后决定之权
,

并且要对

本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 ( 包括作为和不作为 ) 负个人责任的一种行政领导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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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长负责制具有责任确定
、

事权集中
、

指挥灵敏
、

行动迅速
、

易守机密等公认的优点
。

它与行政活动的特点相适应
,

比合议制更适合于行政机关
。

关于这一点
,

孟德斯鸿有一句很

精辟的名言
:

行政贵乎迅速
,

一

与其付托于多人
,

不如付托于一人①
。

卢梭也曾指 出
,

负责的人

越多
,

处理事务就越慢 ; 最活跃的政府是一个唯一的人的政府②
。

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的

这些 沮想
,

对资产阶级国家行政领导制度的影响是很深刻的
。

美国的总统制
,

从另一种钩度

讲 (即仅从行政方面来说 )
,

就是一种典型的首长负责制
。

根据美国的宪法
、

法律和惯例
,

美

国总统是美国的最高行政首长
,

有
一

权决定联邦行政上的一切问题
,

习惯
_

卜由总统
、

副总统
、

联邦各主要行政部门的 汀长等官员组成的内阁只是总统的一个洛询机构
,

内阁成员只对总统

负责
,

总统随时可么将他们免职
。

除了美国等国家的特点很鲜明的首长制而外
,

在联邦德国
、

日本
、

英国等名义上实行行政合议制的国家
,

其行政领导制度的首长制色彩也是很浓厚的
。

例如联邦德国基本法规定
,

联邦总理确定政治方针并对其承担政治责任
。

联邦德国联邦政府

L 作条例规定
,

作为联邦政府最高决策机构的联邦内阁会议
,

在包括主席 (由联邦总理担任 )

在内的过半数成员出席时
,

即可作决议 ; 决议以多数票通过 ; 如果赞成票和反对票相等
,

由

主席的票来决定
。

这一方面是因为资产阶级总结了他们的统治经验
,

而另一方面
,

不能说不

是受 了启蒙思想家们关于建立首长制的思想的影响
。

关于建立首长负责制或个人负责制的思想
,

也是马列主义关于国家行政管理的理论的一

个巫要组成部分
。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
,

还没有无产阶级管理国家的丰富经验
,

因而

他们 不可能系统地提 出社会主义国家行政管理的原则
。

但是他们也曾热情地赞扬过巴黎公社

的行政和政治竹理是
“

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
” 。

③ 列宁亲自领导了第 一个侧
_

公

主义国家建国初期的管理
_

〔作
,

在国家行政机关实行首长负责制或个人负责制
,

是列宁的一

贯
矛

岂想
。

他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亲自起草的
《关于苏维埃机关管理工作的规定草案

》 中明确提

出
, “

苏维埃机关中的一切管理间题应通过集体讨论决定
,

同时要极明确地规定每个担任苏维

埃职务的人对执行一定的任务和实际工作所担负的责任
。 ” ④这可以说是列宁关于个 人负责制

的
一

个 总的原则
。

列宁对苏维埃国家行政机关的要求是
“

必须工作得精确
、

诚实
、

迅速
” 。

他认

为
, “

衡量各机关
_ _

仁作效率的真正尺度
,

首先是它们处理所经手的一切事情 迅 速
、

切实的程

度
” 。

⑤ 这可以说是列宁关于建立个人负责制的 出发点
。

他在一九二二年一月
《致亚

·

德
·

瞿

舍巴 》 的一封信中
,

批评各人民委员部及其所属各局处完全没有责任制
; 要求不顾一切地摆脱

忙乱
、

清谈
、

涂写公文等等
,

仔细考虑一下工作制度并加以彻底改造 ; 要求每月至少检查一

次
,

看是否减少 了公文和拖拉作风
,

各人民委员是否多负责任了
,

是否以谨镇的
、

持久的
、

实事求是的对工作执行情况和经验的检查来建立个人责任制
。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们的这些 恩

想
,

为社会主义国家建立
一

首长负责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

但是
,

在我国新宪法颁布之前
,

各社

全 七义 !州家的首长负责制或个人负责制
,

基本上都停留在行政部门首长的负责制上
,

而就整

个行政机关来说
,

一般都实行集体负责制和集体领导下的个人分工负责制
。

在这方面
,

罗马

{已亚是很典型的
。

罗马尼亚宪法弟八十五条规定
, “

各部长和其他中央国家管理机关的 领 导

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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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他们领导的机关的活动对部长会议负责
” 。

这显然是部门首长负责制的 原 则
。

罗马尼亚

宪法第八十二条规定
, “
部长会议的每一个成员同时就 自己的活动和部长会议的全部活 动 负

责
” 。

这项规定则说明实行的是个人分工负责制与集体负责制相结合的 制 度
。

其他社会主义

国家的情况基本上与此大同小异
。

(二 )

我国的前三部宪法都没有规定首长负责制
。

我国行政机关过去在某些环节上虽然也有与

首长负责制相类似的实际做法
,

但总的来说
,

我国以往的行政体制都不是首长负责制
。

从最

高国家行政机关来说
,

建国初期曾实行过政务委员会制
。

作为当时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政务

院
,

是通过政务会议的形式行使职权的
。

政务院的会议
,

须有政务委员过半数的出席始得开

会
,

须有到会政务委员过半数的同意始得通过决议
。

这种制度
,

显然是属于合议制
。

自一九

五四年以后
,

政务院改为国务院
。

国务院会议分为常务会议和全体会议两种
。

一九五四年的

国务院组织法明确规定
, “
国务院发布的决议和命令

,

必须经国务院全体会议或者国务 院 常

务会议通过
。 ” “

通过
”

意味着采取少数服从多数或全体一致的 原 则
。

这显然也是合议制的一

种形式
。

新宪法颁布之前
,

国务院一直实行这种领导制度
。

关于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这

里主要指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 ) 的领导制度
,

在建国初期
,

实行政府委员会制
; 新宪法颁

布之前
,

事实上都实行的是政府会议制
。

这两种领导制度
,

大致也都属于合议制
。

对于过去

所实行的合议制
,

当然不能简单地一笔抹煞
。

合议制具有集思广盘
、

考虑问题周到
、

易于照

顾各方面的利盆
、

权力不易为个人所滥用等长处
,

长期以来对于保证我国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行使职权
,

起了一定的有益作用
。

但是
,

实行合议制容易产生行动迟缓
、

责任不明确
、

推诱

扯皮
、

效率低等弊端
。

经过十年动乱
,

这些弊端发展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

妨碍了行政机关

正常行使职权
。

现在
,

我们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 的 轨 道

上
。

工业
、

农业
、

国防和科学技术这四个方面的现代化建设
,

主要靠行政机关来具体组织和

管理
。

如果行政机关办事效率太低
,

本来很容易解决的问题
,

一拖就是半年
、

一年
,

有的干

脆拖得无影无踪了
,

那么
,

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只能流于空谈
。

所以提高行政效率
,

是现代化

建设的当务之急
。

而提高行政效率的最好办法
,

莫过于实行首长负责制
。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 出
: “
在管理制度上

,

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 任 制
。 ”
他说

,

现在
“
名日

集体负责
,

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
。

一项工作布置之后
,

落实了没有
,

无人过问
,

结果好坏
,

谁 也

不管
。

所以急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
。 ” ①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

,

是对建国以来领导制度方面

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

在这一思想的道接指导下
,

我国第一次以宪法形式确立了首长负责制
。

首长负责制的确立
,

是对我国行政制度的一个重要发展
,

对于加强各级行政 机 关 的 工

作
,

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

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

实行首长负责制
,

首先是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
,

提高行政效率
。

官僚主义在国家行政机

关的一个主要表现
,

就是办事拖拉
,

不讲效率
,

互相推诱
,

公文旅行
。

它是国家机关工作的

腐蚀剂
,

是提高行政效率的大敌
。

列宁在批评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时曾尖锐地指 出
: “
官僚

主义的臭泥潭正拖住我们去涂写公文
、

清谈法令和草拟法令
,

而生气勃勃的工作则淹没在这

种公文的海洋里
。 ” ② 在我们国家

,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
,

官僚主义无论在内部事务甲
,

① 一
邓小平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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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在国际交往中
,

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

如不认真解决
,

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和

各项工作都不可能有效地开展
。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分析
,

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
,

除了与我国

高度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 ( 邓小平同志说这是我们 目前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 ) 有

密 切联系以外
,

另一个病很
,

就是我们长期缺少严格的从 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
,

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
,

以至事无大小
,

往 往 无 章 可

循
,

绝大多数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听应当处理的问题
,

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
,

批

转文件
。

实行首长负责制
,

并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
,

使各级行政首长有职有权
,

举措有据
,

责任明确
,

并使其他领导成员各有所 司
,

各负其责
,

在首长的领导下协调一致地搞好工作
,

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官僚主义
,

大大地提高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
,

保证四化建设的明利

进行
。

实行首长负责制
,

还有利于克服 国家机关工作中
“
吃大锅饭

”
的现象

。

由于过去各级行政

机关都实行合议制
,

虽然在决定问题时并不都是进行投票表决
,

但实际上采取的是
“

全体一

致
”

的原则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

出席会议的成员全体同意或多数人同意时才作决定
。

决

定是集体作出的
,

首长只是分工执行集体作出的决定而已
,

所以也是集体对本行政机关的工

作负责
,

而不是首长个人负责
。

这样
,

行政首长实际上就吃了集体的
“
大锅饭

” ,

本行政机关

工作的好与坏
,

对首长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样
。

首长负责制的特点之一就是要求行政首长有职

有权有责
,

职责权限明确
,

因而它是克服国家机关工作中
“
吃大锅饭

”
的现象的一个好办法

。

实行了首长负责制
,

行政 首长在本行政机关的工作中就有最后决定权
,

就要对本行政机关的

工作负全面责任
,

行政工作中的任何推逐和扯皮
,

到了行政首长那里
,

也会 消 停 下 去
; 同

时
,

也为对
一

首长的政绩考核提供了依据
,

便于对首长的任用
、

监督和罢免
。

(三 )

新宪法确立的首长负责制
,

是实事求是
,

从我国实际 出发的
。

虽然参考和借鉴了国外的

经验
,

但并不是照抄照搬别国的模式
。 `

已把行政活动的特点与我国国家制度中的各项重要原

则结合起来
,

形成了我国独具特色的首长负责制
,

或者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首长负责制
。

具有中国特色的首长负责制的一个总的特色
,

就是生动地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

民

主集中制原则是我们长期以来在国家生活中行之有效的根本的组织原则
,

也是我国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的基木原则
。

新宪法第三条规定
: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 中 制

的原则
。 ”

这 自然也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在内
。

根据新宪法的规定
,

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行政

机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行政机关与权力机关的关系
; 行政机关的活动

;
上级行政机

关同下级行政机关的关系
。

正是在这三个方面
,

我国首长负责制表现 了它的特色和优越性
。

这就是
:

一
、

我国首长 员责制是 国家行政机关同国家权 力机关之间相互关 系的具体化
。

根据 人民

代 表大会制度
,

国家行政机关同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正确关系是
:

国家行政机关 由国家权力

机 关产生
,

对它负责
,

受它监督
。

这也是新宪法第三条规定的一个民主集中制原则
。

根据这

一原则
,

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分别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是对全

国人大常委会 ) 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闭会期间是对常委会 ) 负

责并报告工作
。

这是新宪法第九十二条和第一百一十条所明确规定了的
。

在首长 负 责 制 之

下
,

行政机关的 首长对本行政机关的工作负个人责任
。

这在实际上就把国家行政机关对国家



权力机关负责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具体化为行政机关的首长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
。

当行政首长

向国家权力机关报告工作时
,

就不仅仅是代表本行政机关
,

而且也是以首长个人的名义
。

当

国家权力机关依法追究国家行政机关的责任时
,

虽然其他领导成员也可能以某种方式承担连

带责任
,

而直接地和主要地承担责任的是行政首长
。

根据新宪法的规定
,

国家权力机关有权

罢免本级行政首长
,

这就使由行政首长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有了可靠的法律保证
。

如果行政

机关的工作 出了问题
,

本级国家权力机关可以依法追究首长个人的责任
,

道至对首长行使罢

免权
。

这与我们过去那种委员会制和合议制之下的情况显然是有区别的
。

二
、

我国首长 员责制是民主某 中制原则与行政活动特珠性的科学统一
。

行政贵在迅速
、

果断
。

在行政活动方面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
,

必须结合这一特点
,

才能达到提高行政效率的

目的
。

而我国首长负责制正是与行政的特点密切结合的一种民主集 中 制 形 式
。

这主要表现

在
:

( 1 )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分别实行自己的首长负责制
,

由首长领导和主持本行政机关的工

作 ; ( 2 )行政机关的重大问题由行政会议讨论决定
,

但首长有最后决定之权
,

如签署本行政

机关的决定
,

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集中正确的意见作 出决定等
。

这就清楚地表明
,

我国的首

长负责制是与集体领导相结合的
,

它使行政机关既有
“
讨论一些问题的委员会

” ,

又有
“
避免拖

拉现象和推卸责任现象
”

的个人负责制和个人领导制
。

从而吸取了合议制的集思广盘
、

慎重

稳妥的长处
,

摒弃了首长制易于产生独断专行
、

个人专横的弊端
,

把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与行

政活动的特点科学地统一起来
,

形成了我国首长负责制的一个重要特色
。

三
、

我国首长 员责制是行政机关系统白下而上的工作责任制
。 “
一切国家机关实行 工 作

责任制
” ,

这是新宪法确认的一项重要原则
。

首长负责制在一定意义上说
,

就是新宪法 规 定

的国家机关工作责任制在行政机关的一种具体形式
。

根据新宪法的规定
,

上至国务院
,

下至

乡
、

镇人民政府
,

都一律实行首长负责制
。

这样
,

首长负责制就是行政机关系统的一种自下

而上的工作责任制
。

自下而上
,

有两种含义
:

一是下级行政机关的首长要对上级行政机关的

首长负责
;
二是行政机关各部门的首长必须对本行政机关的首长负责

。

这都是统 一 行 政 步

伐
,

协调行政工作和提高行政效率所必需的
。

这种自下而上的行政工作责任制的建立
,

对于

充分发挥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在组织管理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等建设工作中的作用
,

无疑具有十

分重大的意义
。

民主集中制原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在不断发展
。

以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为主要特色的

我国首长负责制
,

将在这种发展中不断地完善和发展起来
。

然而就当前来说
,

建立和健全首

长负责制仍然是首要的任务
。

新宪法的颁布
,

为实行首长负责制提供了法律依据 和 根 本 保

证
。

但是要改变各级行政机关长期形成的传统工作方式和领导方 式
,

并 不 是 一件容易的事

情
。

从新宪法颁布一年多来首长负责制的贯彻 情 况 来 看
,

目前着重需要通过行政立法等手

段
,

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

第一
,

要明确行政机关的决策方式
。

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
,

对于保证首长负责制的贯彻

是很关键的
。

鉴于国务院会议分为常务会议和全体会议
,

一些地方人民政府的行政会议也分

为常务会议和全体会议或首长办公会议和政府委员会这样一种情况
,

以一个省为例
,

可以考

虑采取两种不同的决策方式
:

( i )在省政府常务会议上
,

由省长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
,

集中

正确的意见作出决定
,

而不管赞成的是多数还是少数
; ( 2 )在省政府全体会议上

,

原则上按

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决定
,

如果赞成和反对的人数相等
,

由省长作最后抉择
。

而且
,

按

照任何一种方式作 出的决定
,

最后形成文字以后
,

都要 由省长签署
。

这样的决策方式
,

把集



体领导与个人负责密切地结合起来
,

有利于克服过去那种长期议而不决和决而不行的现象
。

第二
,

要明确划今哪些问题由集体讨论决定
,

哪些 问题由首长个人处理
。

这对于克服事

无巨细
、

一律交集体讨论的滴疾
,

防止首长越权和独断专行
,

是很必要的
。

一般说来
,

制定

行政措施
、

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
; 发布决定和命令 ; 向国家权力机关提 出议案以及方针政策

性问题和全局性问题
,

都属于重大问题
,

必须通过集体讨论来决定
。

而那些纯属执行性质的

间题
,

则应由首长自行裁定
。

首长在裁定时可以任意征求有关人员的意见
。

由于如前所述集

体讨论决定问题采取两种形式
,

所么在明确什么是重大问题的同时
,

还应划分哪些问题由全

体会议讨论决定
,

哪些问题由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

关于这个问题
,

大致可以有以 下 几 条 原

则
:

门 )对全局具有
一

决定意义或指导意义的问题由全体会议讨论决定
,

而只涉及某个局部的

重大问题则由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 ( 2 )方针政策性问题由全体会议讨论决定
,

而具有 日常 毛

作性质的重大问题则由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 ( 3 )适用性较广泛和稳定性较强的问题由全体会

议讨论决定
,

而比较紧迫的重大问题则由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

只有作了这样的明确划分
,

明

确决策的方式才有意义
。

第三
,

要赋子行政首长以紧急处置权
。

从行政学的观点来看
,

责权应该一致
。

本着这一

认识
,

还应从两个方面赋予行政首长以紧急处置权
:

( 1 )在人员的任免上
,

首长应有权嘱时

停 止 本 行 政机关某些组成人员 (如省政府里的厅长
、

局长等 ) 的职务
,

并且当某一种职务

因故空缺时
,

有权临时任命代理职务
。

这种停职或临时任命
,

事后可以宣布取消
,

也可以提

请国家权力机关正式任免
。

( 2 )对于应由集体讨论决定的问题
,

当情况紧急
,

来不及提交集

体讨论时
,

可以由首长与有关领导干部协商决定
,

或者完全由首长个人决断
,

但事后应向该

问题所应提交的行政会议通报情况
。

行政首长有了这种紧急处置权
,

就更能够充分发挥其主

观能动性
,

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 ; 同时
,

也便于行政机关应付瞬息万变的情况和突然发生的

紧急事变
,

避免集体讨论有时会带来的迟缓和拖拉
,

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
。

除 了以 仁三个方面以外
,

首长的人选也是十分重要的
。

实行首长负责制
,

就对行政首长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如果首长的素质太差
,

挑不起担子
,

负不起责任
,

那么
,

无论多么完善

的 首长负责制
,

也是毫无意义的
。

所以
,

一定要按照革命化
、

年轻化
、

知识化和专业化的要

求
,

选拔合适的人担任各级行政首长
。

在此基础上
,

还应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对首长的监督
。

对于不适合担任首长的干部
,

该免职的免职
,

该降职的降职
,

该培养的迭去培养
。

绝不允许

那种能
_

L不能下
、

能官不能民和一朝担任首长
、

终身占据其位的现象
,

在首长负责制之下存

在
。

只有这样
,

新宪法确立的首长负责制才能真正贯彻下去
。


